
保险产品重要提示 

 

一、投保年龄、年龄计算与错误的处理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 0岁（出生满 30 天）至 70 周岁。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以有效身份证件登记的周岁年龄为准。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

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书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

有权解除合同，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

将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给您。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第 1.7 条的规定，我们不

解除合同的按本条第 2、3款办理。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

求您补缴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保险

金。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会将多收的保

险费退还给您，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因此而改变。 

 

二、基本保险金额与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如果该基本保险金额有所变更，以

变更后的金额为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但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须符合您申

请时我们规定的最低承保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部分视为终止合同，我们将退还基本保险

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您为您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三、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

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书、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

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

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

们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四、犹豫期内的合同解除权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含）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阅读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缴纳的保险

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

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五、 宽限期 

如果您没有按期缴纳保险费，自保险费到期日次日零时起 60 天为我们给予您的宽限期。宽限

期内，您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如果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仍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

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缴的保险费。 

除本合同其它条款另有约定外，如果宽限期结束后您仍未缴纳保险费，本合同自宽限期满当

日二十四时起效力中止。 

 

六、保险费的自动垫缴 

当宽限期结束后您仍未缴纳到期保险费时，如果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清的保单

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后，足以垫付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当期欠缴的保险费，我们将按保单借款的



方式自动借款给您，用来支付保险费，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继续有效。如果本合同当时的现金

价值扣除您尚未偿清的保单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后，不足以垫付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当期欠缴

的保险费，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效力将中止。 

 

七、 保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借款。每次借款期限一

般不超过六个月，申请借款时累计借款金额本金和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现金价值的

80%（因垫缴到期保险费则不受此限）。 

我们将对您的保单借款通过年复利方式进行计息：我们将于每月第一个营业日公布借款利率，

该借款利率不会超过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贷款利率上浮 0.25%。您应于每个保单周年日前

缴纳借款利息，至借款金额全部偿清时止；若逾期未付，则所有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将并入借款

金额中计算利息。 

若您尚未偿清的保单借款本金及利息等于或超过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本合同效力中止。 

 

八、合同效力的中止和恢复（下称“复效”）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效力中止二年内，您可以书面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并且您

已偿清保单借款、自动垫缴的保险费等款项的本金和利息以及您欠缴的保险费，我们将出具批

单或在本合同上进行批注，本合同从我们同意您的复效申请当日二十四时起恢复效力，此日期

我们将在批单或批注上载明。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您和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我们解除合同的，

将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九、保险事故的通知 

您或保险金受益人应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或受益人故

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

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应当及时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

外。 



十、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

受益权。 

 

十一、欠款的扣除 

我们在给付保险金、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果您有任何尚未偿清的保单借款、

自动垫缴的保险费等款项的本金和利息或欠缴的保险费，我们有权先行扣除上述欠款。 

 

十二、联系方式的变更 

您的联系方式（包括住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变更时，应及时通知我们。 

如果您没有及时通知我们，我们按所知的最后联系方式所发送的通知，均视为已经送达。如果

因您未能及时通知我们，而使我们无法提供给您相应的服务，我们将不承担责任。 

 

十三、合同内容的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该项变更须符合我们

的规定，经我们审核同意并在本合同上批注或出具批单或与您订立书面变更协议后生效。 

若被保险人身故，则我们不接受本合同任何内容的变更申请。 

 

十四、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形时，本合同终止： 

1、 投保人解除合同。如果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

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

按合同约定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

失； 

2、 因本合同其它条款或其附加合同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十五、医院 

指我们指定的医院或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包括

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的之医疗机

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

格的医生和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当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事故须急救时不受此限，

但经急救处理伤情稳定后，必须及时转入本合同所指医院治疗。 

 

医生是指领有执业医师执照、在医院内行医并拥有处方权的医生，且非您或被保险人以及您或

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